建昌新区中学党建研讨室项目采购公告
项目概况
 建昌新区中学党建研讨室项目 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 辽宁新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4 年07月12日09 点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LNXSZFCG-20240705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建昌新区中学党建研讨室项目
采购方式：询价
预算金额：289500元
最高限价：289500元
采购需求：（详见询价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内（具体时间以签订合同为准）
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内容：促进中小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监狱企业等相关政策。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须知
参加辽宁省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未进入辽宁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的，请详阅辽宁政府采购网 “首页—政策法规”中公布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入库登记手续。填写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联系人等简要信息，由系统自动开通账号后，即可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具体规定详见《关于进一步优化辽宁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程序的通知》（辽财采函〔2020〕198号）。
四、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　2024年07月09日至  2024年07月11日（询价通知书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每天上午8:30-12:00，下午13:00-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辽宁新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方式：现场领取
售价：免费
五、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4 年07月12 日09 点 30 分（北京时间）（从询价通知书开始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地点：辽宁新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六、开启
时间：  2024年07月12日09点30 分（北京时间）
地点：辽宁新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八、质疑与投诉
供应商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质疑。
1、接收质疑函方式：书面纸质质疑函
2、质疑函内容、格式：应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规定和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详见辽宁政府采购网。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本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九、其他补充事宜
1、领取采购文件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主体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自然人身份证明仅限在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使用）；
（2） 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不需提供）；
（3） 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自然人本人购买采购文件的无需提供）。
(4 )领取文件登记表（注明项目名称、包号、时间、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等信息，格式自拟）.
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 建昌县新区中学
地  址： 建昌县朝阳路一段107号
联系方式： 1874226617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 辽宁新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建昌县古城南侧17号楼商网
联系方式：0429-7116888
邮箱地址： 378489844@qq.com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平支行
账户名称： 辽宁新胜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 071302250920001029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 乌女士
电  话： 0429-71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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